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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问题清单及攻关方案
一、问题清单
1、如何区分“辩证否定”和“形而上学否定”
2、如何正确把握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
3、为什么说社会形态更替是客观规律
4、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逆全球化现象（如贸易保护主义、产业链本土化、技术壁垒升级等）的成因及其本质。
5、如何准确定义剥削？是不是所有的劳资关系都存在剥削？
6、资本可以剥削劳动力，那么劳动力可以剥削资本吗？
7、资本主义社会中，数据作为一种资本实现其剥削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
8、如何解释“数据劳动”的异化？
9、数字平台经济（如零工经济）中的剥削形式是否仍符合剩余价值理论？
10、如何理解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表现
11、普遍存在对共产主义或者按需分配实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主义社会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有没有时间期限？

二、典型问题攻关方案
如何正确把握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
正确把握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键。这需要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把握，既要避免机械唯物论，也要克服唯心主义倾向。
一、概念界定
（一）客观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由其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以物质联系运动发展的客观状态形式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事物以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呈现出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规律,总体属于物质的范畴。客观辩证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本体论层面：指物质世界自身固有的矛盾运动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
表现形式：自然辩证规律（如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社会历史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
特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必然性、重复性和客观实在性。
（二）主观辩证法
主观辩证法作为概念辩证法、头脑中的辩证法，属于意识的范畴。同“客观辩证法”相对。指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以观念的、逻辑的形式，是同人类思维的自觉活动相联系的概念辩证法。恩格斯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所谓的客观、主观都是相对而言的。
认识论层面：人脑对客观辩证规律的能动反映和思维再现。
思维形式：概念辩证运动（如抽象→具体）、判断推理的矛盾分析、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
特征：受主体认知结构和实践水平的制约，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
二、辩证统一关系认识
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是二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内容，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到辩证法问题上必然得出的结论。主观辩证法作为辩证的思维，其内容只能来自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的反映。我们的思维所使用的概念的内容，概念之间的关系，思维的逻辑，都不是我们的头脑主观杜撰出来的,而是客观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表现。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客观辩证法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成为我们思维的基本规律和方法,这便是主观辩证法。所以，主观辩证法不是异于客观辩证法的另一类辩证法，而是客观辩证法的转化形式，是被思维自觉认识和运用的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在内容上是同一的，在形式上是各异的。从内容上看，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是同一个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其内容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从形式上看，它们是不同的：客观辩证法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表现为一种客观必然的运动；主观辩证法存在于人的思维中，表现为概念的辩证运动。
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深刻地表现在规律的统一上。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思维规律是存在规律的反映，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因而按照这个规律进行的思维必能在其结果中与客观世界相符合，这就在内容上解决了思维和存在、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统一的问题，但还没有在形式上解决它们的统一。思维是通过概念来反映客观事物的，这里就有一个思维采取怎样的概念形式才能和客观的运动相符合的问题。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方面的统一决定形式方面的统一，并为解决这种统一提供基本原则。但内容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容方面的统一是通过形式方面的统一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上的统一更为重要，它是实现内容统一的基本保证。
三、认识难点解析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同“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不是等同的。“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研究的不同领域、不同内容划分的：“本体论辩证法”研究存在的规律，“认识论辩证法”研究思维的规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传统划分，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遵循着不同的运动规律，因此尽管它的拥护者们一再声明“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同方面，但总是避免不了割裂辩证法的嫌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不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内部划分，而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同表现形式。不能把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个组成部分，把它的某些内容归到“客观辩证法”里，把另一些内容归到“主观辩证法”里。因为客观辩证法作为一种客观必然性是在一切领域中都起作用的，而主观辩证法则是对客观辩证法的自觉认识和运用，因此它们不是两类不同的辩证法，而是同一个辩证法的不同表现、不同作用方式。有人认为，客观辩证法就是本体论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就是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围。这是把对唯物辩证法的两种不同的区分混淆在一起了。关于“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的划分是否合理，可以继续讨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不是从主客观关系的角度进行区分的，尽管它们研究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四、教学设计
（一）认识论路径
1.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借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基本内容。
2.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引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辩证法实践案例。
（二）方法论准则
1.运用矛盾分析法，引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把握主要矛盾转化的案例。
2.运用过程分析法，引用观察新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形态量变质变案例。
（三）案例运用
1.数字化时代的辩证法新形态：虚拟与现实空间的矛盾运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本体论革命；算法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重构。
2.全球治理的复杂辩证法：单极与多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对立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辩证思维基础。
3.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原始依存→工业征服→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转化机制。
五、总结
把握两者关系的关键在于，坚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在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要求我们既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体系，又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